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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5 

 
 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工 商 及 旅 遊 科  

香 港 金 鐘 道 八 十 八 號  
太 古 廣 場 第 一 期 二 十 九 樓  

 COMMERCE, INDUSTRY AND TOURISM BRANCH 
COMMERCE AND ECONOMIC 

DEVELOPMENT BUREAU 
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
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

LEVEL 29, ONE PACIFIC PLACE 
88 QUEENSWAY 

HONG KONG 

 
 電話: 2918 7450 
 傳真: 2877 5650 

 
 
香港中區 
昃臣道八號 
立法會大樓 
立法會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韓律科女士 
 
 
韓女士： 
 
 

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六號報告書 
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

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（信保局） 
 
 
 謝謝你於本年四月十九日的來信。 
 
 從網上可得到的資訊和公眾可以取閱的文件，我們參考了 10 個

在亞太地區、歐洲和北美洲國家的出口信用機構的運作。這些出口信用機

構全都是由相關政府 100%全資擁有（新加坡除外，在 2003 年新加坡出口

信用機構已被私有化），並且是信用保險業國際總會的成員。信用保險業

國際總會是一個具領導地位的國際組織，成員是提供出口信用和投資保險

服務的公營和私營機構。 
 
 這些被列出的出口信用機構是以不同的形式設立，包括政府部

門、公營機構、銀行或上市公司。但是，沒有一家出口信用機構與信保局 
 

[譯本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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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職能完全相同。它們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（包括貸款、項目融資、投資

保險和銀行擔保）都比信保局廣泛。有關信保局和 10 家出口信用機構所提

供的產品和服務及其管治架構的比較載於附件。值得一提的是新西蘭的出

口信用機構所肩負的職能與信保局最為類似，而它亦是沿用諮詢委員會的

架構。 
 
 基於信保局提供較集中的保險服務，我們認為信保局現行的管

治架構是合適的。 
 
 隨函附上中文譯本，有關文件的軟複本亦已發送給你。如有疑

問，請隨時與本人或梁肇麟先生（電話：2918 7473）聯絡。 
 
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

 （楊陳惠敏               代行） 
 
 
 
 
 
 
 
 
副本送：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總監（傳真：2311 8446） 
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（傳真：2147 5239） 
 審計署署長（傳真：2583 9063） 
 
 
 
 
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本函件即末段所述的中文譯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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